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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除上述就若干董事所披露之權益外，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本公司須設立之主要股東登記冊，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彼等擁有本公司已發行普通
股本之有關權益。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佔本公司

所持已發行 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身份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Guliano 實益擁有人 367,904,142 34.34%
VF Intimates 實益擁有人 106,000,000 9.89%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過之決議案而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計劃」），主要目

的為對董事、僱員或任何其他人士（由董事會酌情決定）作出之貢獻提供獎勵或回報，而計劃將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屆滿。根據計劃，本公司董事會可向曾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作

出貢獻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任何僱員或行政人員或負責人及任何其他人士（由董事會酌情

決定）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根據計劃授出及仍未行使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為

6,164,168股（二零零二年：6,164,168股）， 佔本公司於該日期之已發行股份0.6%（二零零二
年：0.7%）。在未得到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之情況下，根據計劃可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總
數最多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之10%。在未得到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之情況下，於任
何一年向任何個別人士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之1%。
倘向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超過本公司股本之0.1%或價值
超過5,000,000港元，則須事先得到本公司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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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每次獲授予購股權支付1港元之代價後，獲授予之購股權須於授予日期起計十四日內接納。
購股權一般可於購股權授予日期第二周年起至授予日期第十周年止期間內任何時間予以行使。

在每次授予購股權時，董事會可酌情釐定指定之行使期。行使價乃由本公司董事釐定，惟不得

少於股份於授予日期之收市價、股份緊接於授予日期前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市價及股份面值（以

較高者為準）。

下表披露根據計劃由董事所持本公司購股權之詳情及該等購股權於期內之變動情況：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七月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授予日期 歸屬期 行使期 行使價 尚未行使 期內授予 尚未行使

港元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九月九日至 二零零四年九月九日至 0.343 6,164,168 － 6,164,168
九月九日 二零零四年九月八日 二零一二年九月八日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在計劃下概無任何購股權已行使或註銷。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總人數約達9,200人。

本集團之薪酬政策及僱員福利乃參照市場情況及適當之法定要求而釐定。此外，本集團亦向其

僱員提供其他僱員福利，例如：醫療保險、強制性公積金及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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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本公司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周宇俊先生、林家聰先生、林

相如先生及謝貫珩小姐，彼等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於定立審核委員會之職權時，董

事已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頒佈之「成立審核委員會指引」。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報告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向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二日名列股東登記冊之股東宣派截至本六個月期間之中期股

息為每股2港仙（二零零二年：無）。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至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二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藉以確定有權收取股息之股東。期間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

關股票，須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五日下午四時正前一併送抵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秘書商

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公司監管

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馮煒堯

香港，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七日


